
起草说明

根据《财政部 国家林草局关于印发〈湿地恢复费缴纳和使

用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财税〔2024〕15 号），省财政厅与

省林草局充分研讨，结合云南省实际，草拟了《云南省财政厅 云

南省林业和草原局关于湿地恢复费征缴有关问题的通知（征求意

见稿）》。现将起草情况说明如下：

一、征收部门。财税〔2024〕15 号文件第六条规定湿地恢

复费征收部门为“被占用湿地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草原

主管部门或者同级人民政府授权部门”。根据实际工作情况，拟

规定我省湿地恢复费统一由省级林业草原主管部门负责征收。

二、征收标准。财税〔2024〕15 号文件第七条规定了湿地

恢复费缴纳标准的制定原则和缴纳下限，并授权各省财政部门会

同同级林业草原主管部门在下限标准基础上结合本地实际制定

本省具体缴纳标准。经认真研究，基于实际调查规划设计费用、

已有的恢复重建成本案例以及我省湿地生态服务功能价值，并参

考江西省“湿地银行”运行情况以及周边省份标准，拟以国家规

定的下限作为我省湿地恢复费缴纳标准，即占用重要湿地的缴纳

标准为每平方米 200 元；占用重要湿地中的泥炭沼泽湿地，缴纳

标准为每平方米 600 元。

三、票据使用。根据财税〔2024〕15 号文件第十一条，拟

规定我省征收湿地恢复费使用云南省财政厅监（印）制的非税收

入类票据。



四、入库级次。根据财税〔2024〕15 号文件第十二条、《财

政部关于修订 2024 年政府收支分类科目的通知》（财预〔2024〕

48 号），拟规定我省征收的湿地恢复费全额缴入省级国库，入库

科目为 1030226 湿地恢复费收入。

五、收缴方式。根据财税〔2024〕15 号文件第十三条和我

省现行非税收入收缴管理相关规定，拟规定我省湿地恢复费按直

缴方式收缴，占用单位按征收部门规定的缴费流程，凭征收部门

开具的电子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仅通知功能）将湿地恢复费直

接缴入省级国库。

六、退付规定。根据财税〔2024〕15 号文件第十四条和我

省林草部门管理工作实际要求，拟规定占用重要湿地项目未实施

且未导致湿地面积减少或者质量下降；占用湿地的设计调整变更

等其他事项未导致湿地被实际占用或者占用范围面积减少，需要

退付湿地恢复费的，占用单位向湿地恢复费征收部门提出退付申

请，征收部门审核后，按规定向省财政厅申请退付。

七、使用管理。根据财税〔2024〕15 号文件第十五条、十

七条、十八条、十九条相关规定，拟规定我省湿地恢复费纳入省

级一般公共预算统筹安排使用，主要用于湿地恢复或者重建、湿

地资源保护管理等工作。

八、执行期限。财税〔2024〕15 号文件的实施期限为 2024

年 7 月 1 日至 2029 年 6月 30 日。拟规定《通知》自印发之日起

执行，不再赘述截止日期，上位文件到期后将按照后续要求再行

研究。


